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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小組由一群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二年級學生組成，透過向｢特

別護理費津貼｣使用者及殘疾團體收集意見，並向社署等部門搜集資料，研究綜援

計劃下｢特別護理費津貼｣的發放制度，關注四肢全癱(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在社區生

活遇到的困難。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的定義為｢失去自我照顧能力，日常需依靠他人

照顧所有起居飲食方可生活的人士｣，而其照顧者一般為家人、受薪家居照顧者或

院舍護理人員。 

  政府為針對向居住於社區的四肢全癱人士提供支援，於二零零四年推出在綜援

計劃下發放｢特別護理費津貼｣予合資格人士(在社區居住、嚴重肢體傷殘、需經常

護理及申領綜援)，每月提供港幣 47951 元津貼供其聘請海外家庭傭工協助其社區生

活。是項政策推行至今將近十年，惟仍未曾作出檢討以評估津貼成效及識別措施漏

洞。 

  本小組希望政府在服務及經濟上加強對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的支援，透過優化｢

特別護理費津貼｣，協助殘疾人士重投社區，實現「社區照顧」，透過長遠規劃節

省政府開支，達至殘疾人士、家屬及政府三贏的局面。因此，我們建議政府全面檢

討｢特別護理費津貼｣制度，而檢討之三大方向包括(但不限於)： 

1. 為殘疾僱主提供妥善全面的經濟援助； 

2. 放寬「特別護理費津貼」的申請資格；及 

3. 提高｢特別護理費津貼」資訊發放及行政透明度。 

  

                                                            
1
津貼現由 低工資（港幣 3920 元）及 低膳食津貼（港幣 875 元）組成，未有津貼其他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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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建議 

1. 為殘疾僱主提供妥善全面的經濟援助 

1.1 上調膳食津貼金額 

  現時「特別護理費津貼」中的膳食津貼參照《僱傭條例》而訂定為每月

港幣 875 元，然而，875 元的膳食津貼並無法滿足一名成年人每月的基本膳

食開支。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二零一零年公佈的《基層家庭開支模式研

究》，綜援住戶的平均每人每月食物開支為 1161 元〔見附錄一〕，比現時

膳食津貼的金額還要高出超過 33% (286 元)，其次，膳食津貼的金額與香港

一人住户 低 5%開支組別情況相若，活於“赤貧”水平〔見附錄二〕，可

見現時膳食津貼的金額並不足以支援受助者應付外傭的基本需要。另一方面，

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在二零零三年推出，直至二零一一年躍升了 24%〔見

附錄三〕。通脹情況直接影響受助者的生活開支，若膳食津貼的金額未能根

據通脹情況而作出同步調整，會對受助者的生活質素帶來直接影響。 

  有別於一般聘請外僱的家庭2，「特別護理費津貼」受助者每月依靠綜

援或申請其他基金以維持生計。膳食津貼不足逼使受助者自行補貼受薪照顧

者的食品開支，額外經濟負擔令其生活更捉襟見肘，可見根據勞工法例 低

金額制定的膳食津貼的做法未能有效地支援嚴重肢體傷殘人士聘請家庭傭工

以協助其於社區生活。 

  有見及此，小組建議將膳食費金額上調至 少 1161 元，以及定期根據通

脹情況檢討及調整資助金額，以妥善支援全癱人士應付其外傭的基本食物開

支。 

1.2 增設｢受薪照顧者日常開支津貼｣ 

  「特別護理費津貼」受助者每月領取的綜援金額是根據一名成年人的基

本生活開支計算所得，而「特別護理費津貼」只涵蓋外傭工資和膳食津貼的

低金額。然而，同住的外傭為受助者帶來一些無可避免的日常開支〔見附

錄四〕，例如水費、電費、煤氣費和交通費。其中，殘疾人士外出享有兩元

                                                            
2
以每僱用一名傭工計算，僱主的家庭入息必須不少於每月 15,000 元，或僱主須擁有款額相若的資

產，以證明有足夠經濟能力僱用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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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車優惠，其外傭則須支付全費；導致殘疾人士每每攜同外傭外出時，往往

要支付數十元車費，受助者表示外傭的交通開支可達每月港幣 500 元 。 

  綜援和「特別護理費津貼」乃受助者的主要經濟來源。由於全癱人士並

無額外收入以應付各項外傭的日常開支，他們只可以其綜援金補貼各項因聘

請外傭而無可避免的額外開支，令經濟困難百上加斤。 

  本小組認為政府有必要檢討「特別護理費津貼」的資助範圍及識別其漏

洞，並建議「特別護理費津貼」附設｢受薪照顧者日常開支津貼｣ 約 900 元3，

確保全面並到位地提供財政支援予全癱人士聘請受薪照顧者及資助有關之必

需開支。 

 

1.3 優化外傭假期安排及替工／住院費津貼 

  受限於《僱傭條例》，外傭每完成一份合約後，便必須要離開香港 7 至

14 天不等4。期間，全癱人士要等候至少 7 天，外傭才能重返香港繼續照顧

他們。 

  在這 7 至 14 天不等的｢真空期｣當中，全癱人士必須由其他照顧者協助

其日常生活，導致非經常性開支增加。他們一般會選擇自費聘請替工，但費

用往往動輒上千元；在現時的制度下，負責審批報銷的福利官只會批出每天

不多於 130 元的津貼供全癱人士聘請替工，根本不足夠支付全癱人士聘請全

天候照顧替工的費用。 另外，部份受助者會選擇於｢真空期｣暫住院舍，惟

現行政策並沒有確保足夠院舍位置供暫住，亦沒有為「特別護理費津貼」受

助者提供津貼報銷院舍住宿費用。 

綜合而言，現行制度並未就外傭離港辦理簽證為「特別護理費津貼」受

助者作出妥善安排，這樣不但長遠加重他們的財政負擔，而且妨礙全癱人士

得到妥善照顧。在暫住院舍供不應求的情況下，本小組認為政府有需要全面

                                                            
3
 參考 2009/2010 年一人住戶的平均每月食物, 房屋, 交通及其他開支表中,  全港 低 10-15% 收入以

一人家庭的交通費及其他雜費開支而訂, 分別為 199 元和 688 元, 合共 887 元〔見附錄五〕。 

4
根據《僱傭條例》，如僱主與外傭續約，傭工必須在新合約生效前，返回其原居地放不少於 7 天

的休假，並申請回港簽證，以便返港履行新合約。而已為僱主服務滿兩年(即一份合約)，又未曾

放過有薪年假的外傭，僱主應於約滿後給予 14 天有薪年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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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特別護理費津貼」中的外傭假期安排，並建議附設非經常性開支如替

工津貼每天 480 元5，以應付外傭離港期間全癱人士居住於社區的額外開支，

確保全癱人士能於外傭放假期間仍受到全面的保障。  

 

2. 放寬「特別護理費津貼」的申請資格 

2.1 免除入息審查 

  根據香港復康聯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 2010 年 2 月提交的立法會文

件，現時接受政府資助的長期護理院每單位每月資助成本約 9,000 元，較發

放予於社區居住的「特別護理費津貼」受助者的 4,795 元高接近一倍；惟政

府只開放「特別護理費津貼」予綜援受助者，對院舍宿位申請則不設任何入

息審查，變相逼使嚴重殘疾人士選擇輪候成本較高的院舍服務。若四肢全癱

人士能聘請照顧者提供家居照顧服務，就能推遲入住院舍的時間和舒緩現時

院舍宿位不足的壓力6。可見放寬「特別護理費津貼」申請資格能縮短嚴重

殘疾人士院舍宿位的輪候時間，長遠亦將減輕庫房負擔。 

  因此，本小組建議政府免除「特別護理費津貼」的入息審查，讓全癱人

士能自由選擇自己的居所，並且舒緩現時對院舍的需求。 

 

2.2 容許以家庭為單位申領津貼 

  本小組收到不少服務使用者及前線社工反映，現時與家人(父母、配偶、

子女) 同住的嚴重傷殘人士均被政府職員以｢已有家居照顧者｣為由拒絕批出

「特別護理費津貼」，變相逼使四肢全癱人士與家人分居，以獲取津貼減輕

家人負擔。 

                                                            
5
以坊間日間家務助理時薪 60 元為準，與聘請替工 8 小時工作的薪金相若。 

6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為止，殘疾人士院舍輪候人數已增至 7819 人，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

長輪候時間達 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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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與政府一直強調家庭為本的核心價值與鼓勵家庭成員互相扶持的理

念背道而馳。選擇與家人同住乃每一名市民的基本權利，但在現行制度下，

與家人同住卻成為四肢全癱人士申請「特別護理費津貼」的障礙。 

  本小組強列建議政府重新檢討「特別護理費津貼」的審批準則，容許以

家庭作為單位申請津貼，從而支援四肢全癱人士的家庭聘請外籍傭工，協助

家屬照顧者履行家庭責任，真正實踐以家庭為本的概念。 

 

3. 提高｢特別護理費津貼」資訊發放及行政透明度 

3.1 訂立可報銷物品清單 

  在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中，政府從來沒有對外發放任何清楚列明有關於

殘疾人士（尤其是四肢全癱人士）的可報銷物品的列表清單，包括輪椅坐墊、

所需藥物，以至呼吸機等重要維生儀器，亦未有公佈有關物品的報銷金額上

限。結果，很多殘疾人士在購買或租借儀器時未能肯定開支能否報銷。除此

以外，有關當局的前線員工對有關報銷範圍及申報程序認識有限，面對查詢

時未能給予確切答覆，無法為有關人士提供津貼的正確資訊，可見前線職員

於處理個案時所擔當的角色及權責模糊不清，變相降低服務效能。 因此本

小組建議政府盡快制訂統一的申報手續指引，並加以宣傳，好讓全癱人士在

短時間內完成手續，減少不便。 

  同時，現有制度主要依靠醫生和醫務社工等專業人士審核殘疾人士是否

合資格申請報銷費用，容易出現主觀判斷的情況，令某些本來符合資格的殘

疾人士被拒諸門外，可見現時的津貼制度缺乏透明度及劃一的審批標準。 

  有見及此，本小組建議政府將「特別護理費津貼」以實報實銷的方式發

放，並訂立具體的｢特別護理費津貼」可報銷物品列表，提高審批過程的客

觀性和透明度，讓受助者及有關人士對報銷物品的項目、金額上限、程序有

清晰的理解，免卻不必要的誤會，亦確保津貼受助者可善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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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加強前線職員對津貼的認知 

  小組在研究期間發現，社會保障部同事多番將｢特別護理費津貼」與其

他特別津貼混為一談，亦未能確實回應有關查詢，如實報實銷措施是否設有

金額上限；只建議查詢者自行參閱網上的綜援指引或致電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向社工查詢。這妨礙了有關人士對社會資源的了解，亦間接剝削不諳電腦科

技的服務使用者取得有關資訊的權利。  

  此外，「特別護理費津貼」附有額外的｢增補津貼｣(每月發放 1450 元現

金津貼)，社會保障部職員及機構的註冊社工亦未能肯定該項津貼是否仍然

生效，有關部門亦未能交代累積申領人數，可見服務資訊流通情況混亂。 

  本小組認為政府未能為前線職員提供清晰的資訊及指引，使他們一知半

解，間接影響服務使用者對有關資源的理解，有違社會福利政策造福人群的

原意。因此，本小組建議政府應就「特別護理費津貼」向前線職員提供充份

的資訊及指引，加深前線職員的對有關津貼的認識，好讓社會福利措施能更

有效地推行，讓全癱人士及其他社會大眾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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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總括而言，本小組有三大方向的建議： 

1. 重新檢視「特別護理費津貼」津貼金額及資助範圍，確保現時居住於社區的津

貼受助者能得到有尊嚴、有質素的生活。 

2. 儘快放寬「特別護理費津貼」的申請條件，優化社區支援的措施，協助更多需

要經常護理的殘疾人士於社區獨立生活。 

3. 提升有關政府部門員工對綜援計劃下｢特別護理費津貼」的認知和了解，提升運

作透明度及效率，確保政府部門與社工、服務使用者等持份者的有效溝通。 

 

如有任何查詢，可聯絡本小組聯絡人馮予睛小姐。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特別護理費津貼｣關注小組 

小組成員： 馮予晴 

鄧凱程 

王芷婷 

鍾蕙因 

黄靖喬 

黄爽 

曾瑞秋 

黎浩霖 

林逸朗 

張冬羚 

黄敬歲 (顧問)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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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基層家庭開支模式研究 (1999 -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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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基層家庭開支模式研究 (1999 - 2010) 

 

 

(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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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2012 年成人的基本食物預算 

年份 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

數 

社援物價指數按年變動率

(%)* 

基本食品開支預算 

(元) 

2003/2004 82.9 -0.6 1007.2

2004/2005 84.5 1.93 1001.2

2005/2006 85.7 1.42 1020.5

2006/2007 87.1 1.63 1035.0

2007/2008 91.9 5.51 1051.9

2008/2009 97.8 6.42 1109.8

2009/2010 97.6 -0.20 1181.1

2010/2011 102.4 4.92 1178.7

2011/2012 / / 1236.7

*按年變動率是按二零零九年十月至二零一零年九月為基期的社援物價指數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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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政府統計處 

香港統計月刊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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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基層家庭開支模式研究 (1999 – 2010) 

 

 


